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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业务探讨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海外市场需求低迷情况一直持续，

出现周转资金紧缺的进口商越来

越多，大中小出口商都面临着来自

进口商的将传统的以信用证、电汇

为主的现汇结算条件逐步向以赊

销、承兑交单为主的远期信用结算

条件过渡的现实需求。能否接受赊

销或承兑交单结算条件并给予进

口商一定信用账期已经成为出口

商海外市场拓展过程中的核心竞

争力之一。这意味着出口商不仅要

在发票日后一段时间才能收回货

款，还要面临着因进口商拒付导致

的应收账款坏账风险。所以出口商

迫切需要解决由此带来的资金占

用以及赊销或是承兑交单结算条

件的下应收账款坏账风险。出口保

理作为解决远期信用结算条件下

出口商应收账款坏账风险的有效

手段之一，尽管在欧美地区已经广

泛盛行，但是由于在国内起步相对

较晚，且作为保理商的银行并不对

所有出口商提供出口保理服务，因

此大部分出口商都对出口保理缺

少足够了解，更谈不上应用出口保

理拓展海外市场。

一、出口保理介绍

（一）出口保理概念

根据国内保理商（特指开展保

理业务的银行，下同）的实际做法

以及出口商的实际需求，出口保理

也称“承购应收账款”，是指出口商

将其将来以赊销或承兑交单结算

条件与进口商订立的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

保理商，由保理商为出口商提供包

括进口商资信调查及付款担保于

一体的出口保障服务。同时保理商

也可以基于保理业务为符合其资

质要求的出口商提供贸易融资服

务。其中，应收账款是指出口商按

照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履行交货与

交单义务后应向进口商收回还未

收回的全部或是部分货款；进口商

资信调查是指保理商对进口商资

信进行调查、评估并确认信用额度

的过程；付款担保是指保理商在其

确认的信用额度内为进口商的付

款行为提供担保，承担进口商的信

用风险；贸易融资是指保理商基于

出口保理业务在出口商完成交货

及交单责任后为符合其资质要求

的出口商提供的短期融资服务。

（二）出口保理分类

根据出口保理下进口保理商

承购应收账款方式不同，分为单保

理和双保理。单保理是指由进口商

指定的进口保理商直接承购出口

商应收账款；双保理是指由出口保

理商承购出口商应收账款后，再由

出口保理商选择特定进口保理商

间接承购应收账款。国内保理商当

下开展的都是双保理业务。根据保

理商在不能获得进口商的债务清

偿时是否有权要求出口商回购应

收账款，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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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权保理。有追索权保理是指保理

商在保理合同中订有“进口商逾期

未向保理商偿付应收账款超过一

定时间的，保理商有权要求出口商

回购应收账款”类似条款的保理业

务。无追索权保理是指由保理商承

担进口商信用风险并提供付款担

保，不管进口商是否按时偿付应收

账款，保理商都无权要求出口商回

购应收账款的保理业务。有追索权

保理无法满足出口商需求，所以国

内保理商目前开展的都是无追索

权保理。根据保理商是否为出口商

提供贸易融资服务，分为到期保理

和融资保理。到期保理是指保理商

在其担保的应收账款到期后支付

款项给出口商的保理业务；融资保

理是指保理商在出口商交货、交单

后扣除相应费用提前支付一定比

例款项给出口商的保理业务。由于

当下国内保理商在为出口商提供

贸易融资时都需要占用出口商本

身在银行的授信额度，而不是基于

保理业务直接办理保理贸易融资，

所以本质上都属于到期保理。

（三）出口保理作用

从出口商的角度说，出口保理

主要作用是由保理商为进口商提

供信用风险及应收账款担保，解决

了出口商以赊销或是承兑交单结

算条件成交的业务中的应收账款

坏账风险，使出口商能够以买方更

为有利的远期信用结算条件拓展

海外市场，能够承接之前因风险过

大而无法承接的进口商订单，进而

争取到更多的海外客户及市场份

额。

（四）出口保理当事人

在为赊销或是承兑交单提供

买方信用风险及付款担保的出口

保理业务中，有出口商、进口商、出

口保理商、进口保理商四个当事

人。其中，出口商是指履行国际货

物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及交单义

务，出具商业发票并转让应收账款

的一方；进口商是指接收国际货物

买卖合同约定的货物及单据，根据

商业发票对出口商的应收账款承

担付款责任的一方；出口保理商是

指与出口商签订保理合同，接受出

口商转让的应收账款，为出口商提

供包括进口商资信调查及信用风

险与付款担保的一方；进口保理商

是指在进口商（债务人）国内，依据

进、出口保理商之间的协议，接受

出口保理商委托对进口商进行资

信调查、确认信用额度，并最终为

进口商提供信用风险及付款担保

的一方。

二、出口保理操作流程

出口保理业务操作通常由三

个阶段组成：即额度申请与核准、

出单与融资、付款与催收。

（一）额度申请与核准

出口业务中，进出口双方在交

易磋商中约定以赊销或是承兑交

单加保理作为结算条件后，在正式

签约前出口商可以向出口保理商

提出叙做出口保理的申请，填写

《出口保理申请书》并提交给出口

保理商。实际工作中，保理商的出

口保理业务一般只对在本行信用

评级 A级（含）以上的企业客户（出

口商）开放，所以出口保理商收到

出口商叙做出口保理的申请后，首

先会对出口商的资质进行审核，然

后进行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出口

商资质及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通

过后，出口保理商会通过出口保理

网络 FCI（Factors Chain Inter-

national)或是 IFG（Internation-

al Factors Group）选择进口保理

商，由进口保理商对进口商进行资

信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核定的信

用额度以及所要收取的费用通知

到出口保理商。出口保理商会在进

口保理商的报价基础之上加上一

定利润后将最终费用及进口保理

商核定的信用额度通知给出口商，

并声明承担已核准进口商信用额

度内 100%的应收账款坏账风险。出

口商根据出口保理商通知的进口

商信用额度及费用报价决定是否

签订出口保理合同。如果出口商对

出口保理商核定的进口商信用额

度（过低）或是报价（过高）不满意，

可以拒绝签订出口保理合同，并且

无需向出口保理商支付任何费用。

如果出口商对出口保理商核定的

信用额度及报价满意并签订了出

口保理合同，但是最终没有实际转

让发票及应收账款，则出口保理商

可以向出口商收取一定费用，具体

收费标准以出口保理合同中的约

定为准。如果出口商有融资需求，

在此阶段出口保理商还需要对出

口商进行信贷资质审核及审批，提

前确认能否基于出口保理业务为

出口商提供贸易融资服务。

（二）出单与融资

出口商与出口保理商正式签

订出口保理合同后，就能够以赊销

或是承兑交单结算条件与进口商

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出口保理

商根据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履行交

货义务后，将正本商业发票、运输

单据及其他进口商要求单据直接

寄给进口商供其在目的港清关、提

货。同时将上文提及的单据副本以

及《应收账款转移通知书》提交给

出口保理商，将应收账款转移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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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保理商，出口保理商会重复上述

过程，将应收账款转让给进口保理

商，由进口商进行应收账款管理。

在这一环节需要特别注意，出口商

需要在商业发票上注明债权转让

条款，告知进口商（债务人）已将此

商业发票下的应收账款（债权）转

让给相应保理商，由保理商负责收

款，对应款项需要支付给保理商，

不再直接支付给出口商。如 The

amount under this invoice

has been assigned to xxx Bank

xxx Branch, who is authorized

to collect payment through

this assignment in settlement

of this account. Payment in

respect of this invoice must

be made to xxx Bank xxx

Branch，account details as

follows…（此发票下对应金额已

经转让给 xxx银行 xxx支行，授权

其通过此转让收取应收账款完成

货款支付。有关此发票的付款需付

款到 xxx银行 xxx支行，账户细节

如下…）具体转让条款以进口保理

商的约定为准。如果没有在发票中

说明应收账款转让问题，可另行以

书面通知形式说明。如果不是转让

全部发票金额，需注明具体的转让

比例或是金额。如合同成交金额

100万元，预收 30万元，赊销 70万

元，则全部商业发票金额显示 100

万元，注明 30万元已经预收，70万

元转让给保理商。

如果出口保理商在第一阶段

已经为出口商进行了授信确认及

额度审批，应出口商要求可以在占

用其授信额度的情况下，为出口商

提供不超过出口保理核准信用额

度内发票金额 80%的短期贸易融

资。从国内保理的贸易融资实际操

作看，尽管出口保理业务中的回款

是有保证的（由进口保理商提供保

证），但是保理商在为出口商提供

贸易融资服务时，仍然需要占用出

口商在保理商处的授信额度。也就

是说出口商必须在第一阶段获得

出口保理商的授信额度才能申请

办理融资保理业务，并在履行交货

及交单义务责任后申请贸易融资，

否则只能办理到期保理业务。

（三）付款与催收

正常业务中，进口商应在商业

发票上约定的付款日期向最终获

得应收账款债权的进口保理商付

款，进口保理商收到款项后付款给

出口保理商，出口保理商收到款项

后扣除已做贸易融资部分（如有）

及费用将差额解付给出口商。如果

进口商在商业发票付款到期日 90

天（出口保理索赔期限）后仍未付

款，则由进口保理商做担保付款完

成结算，后续催收由进口保理商负

责，与出口商无关，所以不再详细

论述。

三、出口保理应用

（一）出口保理在海外市场拓

展中的应用

国际保理本质上是保理商针

对出口商的远期应收账款风险提

供的一种信用保障服务，或者说

是一种保险服务。即出口商通过

购买保理商的相应服务来转移赊

销或是承兑交单出口业务中进口

商可能发生的信用以及应收账款

坏账风险。当出口业务磋商谈判

中，国外进口商不愿或是因资金

紧缺不能以信用证或是电汇方式

进行现汇结算，而是要以对出口

商风险较大的赊销或是承兑交单

条件进行远期信用结算时，出口商

对进口商信用风险没有足够把握，

但是又渴望承接进口商的订单时，

则可以考虑通过出口保理规避风

险。但是考虑到出口保理费用、当

下外汇管理政策、保理商对出口保

理的开放条件，应用出口保理时需

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考虑到出口保理业务中

高达应收账款金额 2%甚至更高的

费用，出口保理要求出口货物成

交价格对出口商来说有足够的利

润来承担出口保理所产生的费

用，或是进口商愿意为改变原结

算条件付出价格增加的代价。因

为即使有出口保理商对进口商的

信用风险进行担保，但是对于出口

商来说远期信用结算同即期现汇

结算相比不仅增加了风险，还会

增加资金周转可能产生的融资费

用，如果出口商不能在价格中承

担这些费用，就必然要转嫁给进口

商。第二，考虑到现行外汇管理政

策对出口收汇日期的规定，出口保

理业务原则上只适用于最终付款

期限不超过出口报关单上记载的

出口日期 90天（最长 180天）的远

期收汇业务。第三，考虑到保理商

对出口保理的开放条件，出口保理

仅适用于不易产生争议的出口业

务，以保证出口商转让给保理商

的应收账款不会出现权利瑕疵。

否则出口保理商可能无法承接出

口商叙做保理业务的要求。保理

商大体要求如下：成交产品应该

为企业的主营产品且质量稳定、

非季节性产品，价格在保理担保期

内不会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同时

对产品质量、包装、运输等没有特

殊的苛刻要求，此外在国际货物

买卖合同中也不存在验货合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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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产品可退回等条款。因此对

于出口商来说，出口保理业务仅适

用于进出口双方已经有长期贸易

往来，且交易金额日趋增加，进口

商有稳定的自用消耗或是销售渠

道，有能力也愿意承担远期信用

付款条件可能带来的额外费用或

是价格上的增加，不会轻易发生

争议的客户及业务。

（二）应用出口保理注意事项

1. 避免出现质量争议。出口

商需要知道即使是由出口保理商

承担买方信用风险的无追索权的

出口保理也不是完全无追索权。

一般来说，出口保理商都会在其

提供的格式化保理合同中约定，

如果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约定

的出口货物质量出现争议导致进

口商拒绝清偿出口保理商担保的

应收账款，则出口保理商有权拒

绝支付其之前担保的应收账款。

因为出口保理业务中保理商承担

是的进口商信用风险，而不是卖

方履约风险，即出口商需要保证

其转让给保理商的应收账款是没

有瑕疵的。因此，为了避免质量争

议导致出口保理商的担保出现可

追索问题，出口商需努力避免和

预防质量争议的出现。首先，在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出口

产品质量标准，同时主动约定由

出口商提供装运前检验报告，通

过装运前检验及时发现并解决可

能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如果能

争取到以装运港或是装运地检验

报告作为最终验货依据，剥夺进

口商复验权最好。其次，在无法剥

夺买方复验权的情况下，要尽量争

取买方复验权的期限最短，至少要

早于合同约定的最迟付款时间 10

个工作日以上，避免进口商在付

款时刻意以产品质量问题拒付。

再次，还要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中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以及发

生争议时需要提供的证实资料，

如果进口商未能按照约定提供证

实资料，则其提出的争议无效，出

口保理商不能将其作为解除担保

的依据。最后，出现质量争议，要

积极处理，尽早解决。因为只要在

担保期限内解决了争议，则出口保

理商的担保继续有效。

2. 正确区分应收账款担保以

及贸易融资。出口保理业务中，尽

管是由出口保理商直接与出口商

签订保理合同，承担进口商信用

风险及付款担保，但是这种担保

是基于进口保理商为进口商信用

证风险及付款担保基础上做出的。

所以在约定的担保核准额度内，出

口保理商对出口商的付款担保及

最终付款行为是无追索权的。但

是出口保理商基于出口保理业务

在应收账款到期日之前给予出口

商的贸易融资则是出口保理商基

于自身对出口商的资信评估以及

授信状况做出的行为，即使在融

资合同中约定将保理业务中的回

款资金作为第一偿还来源，也与出

口保理业务中的担保资金支付是

完全不同的业务。出口保理商可

以自行与出口商确认融资期限以

及利率，并确认是做有追索权的

融资还是无追索权的融资。但是

不管是有追索权的融资还是无追

索权的融资，在出口保理合同担

保期限内都不能免除出口保理商

对出口商已经转让的应收账款的

担保责任。即使是出口保理商为

出口商提供了无追索权的融资，

约定的融资期限已经到期，但是

还没有收到进口商通过进口保理

商清偿的货款，只要应收账款没有

因为质量争议等问题出现权利瑕

疵，出口保理商就仍需要承担应

收账坏账风险责任。

3. 慎重采用商业保理。上文

提及的保理业务中出口保理商都

是银行，即通常所说的银行保理。

但是银行保理只对满足其内部资

质要求的大中型出口商开放，小

微型出口商则被排除在外。而由

非银行机构提供的出口保理业务

则面向所有出口商开放，同样可以

为出口商提供进口商资信调查、信

用风险与付款担保、贸易融资等服

务。但是部分商业保理公司存在

违规发放融资贷款、非法催收等

问题，尽管小微型出口商也有获

得贸易融资的机会，但是这种贸易

融资多为有追索权的融资，而且很

容易陷入高利贷及被暴力催收的

陷阱，所以小微出口商要慎重采

用商业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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